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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唐培峰报道：
近日，深圳市住房保障署发布安居型
商品房配售通告 （住保售 〔2026〕 006
号），正式启动缙熙园项目安居型商品
房配售工作，本次共推出 326 套精装
修房源，配售均价 28205 元/㎡ （含装
修价 1405 元/㎡），线上认购通道目前
已开启，符合条件的市民可按规定申
请认购。

据悉，缙熙园项目位于龙华区福
城街道龙澜大道与悦兴路交汇处，住
宅塔楼为装配式建筑，室内均为精装
修，预计今年 3 月 30 日前交付使用。
本次配售房源中，建筑面积约 68 平方
米的两房户型 263 套、约 89 平方米的
三房户型 63 套，单身居民及二至三人
家庭可认购两房户型，领军人才、四
人及以上家庭可自主选择两房或三房
户型。

本次配售将申请家庭分为三个队
列，各队列设置差异化申请条件，兼
顾轮候家庭、领军人才及不同户籍、
学历的市民群体。其中，第一队列为
安居型商品房在册轮候家庭或经认定
的领军人才；第二队列要求申请人及
共同申请人均为深户，申请人配偶属

现役军人的可不受户籍限制，申请人
社保缴费需满 5 年 （本科及以上学历
满 3 年），申请人为单身的应当年满 35
周岁；第三队列仅申请人要求深户，

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户籍不限，社保缴
费要求与第二队列一致，申请人为单
身的应当年满 30 周岁。优抚对象、残
疾人等特殊群体可不受社保缴费时间

限制，申请家庭均需满足无自有住
房、未享受过政策性住房及购房优惠
等核心条件。

配售将采用集中认购、分队列摇
号排序选房的方式，选房顺序依次为
第一、二、三队列，其中第一队列的
领军人才享有优先选房权，在册轮候
家庭中的优抚对象、残疾人也可优先
选房，第二、三队列则通过公证摇号
确定选房顺序。各队列按确定顺序依
次选房，房源选完即止，认购家庭仅
可选择一套意向房源。

线上认购截止时间为 2026 年 3 月
15 日 18:00，市民可登录深圳市住房和
建设局官网，通过“政务服务-住房
保障服务-安居型商品房认购申请”
路径提交申请，逾期未完成认购将视
为自动放弃，认购意向可在截止日前
自行变更。在册轮候家庭无需额外提
交材料，其他家庭需线上上传身份
证、户籍、婚姻状况、学历或人才证
明等相关材料。

认购结束后，深圳市住房保障署
将对申请家庭资格进行审核，终审合
格后，第二、三队列将进行公证摇号
确定选房顺序。

深圳326套安居型商品房启动配售
配售均价28205元/㎡，分三个队列依次选房

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唐培峰报道：
近日，广州市南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
局启动 2025 年南沙区青年人才购房补
贴申报工作，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可
于 2 月 28 日至 4 月 30 日 17:00 前线上申
报，审核通过后将获得 3 万元购房补
贴，补贴扣除个税后一次性发放至个
人账户。此次申报是南沙落实“青出
于南”英才汇聚行动计划的重要举
措，旨在进一步吸引青年人才扎根南
沙。

根据申报指南，申报人需同时满
足多项核心条件：申报时为南沙户籍
居民、港澳台居民或外籍人士，具备
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学历；2025 年 3 月
28 日-2025 年 12 月 31 日在南沙区范围
内购买首套新建商品住宅 （购买时间

以网签时间为准）；申报人在申报补
贴时，需于南沙区工作、在南沙区连
续缴纳社会保险 （无补缴、代缴情
况） 1 年及以上，且至申报时仍在南
沙区缴纳社会保险 （中央、省属、市
属驻区单位人员以及境外人员可不受
在南沙区缴纳社会保险条件限制）；
申报人所在单位企业注册登记地为南
沙区且在南沙区实际从事生产经营活
动、实地办公；申报人年龄不超过 45
周岁 （以网签为计算时点）；申报人
未享受南沙区其他人才购房补贴政
策；申报人非机关事业单位 （科研机
构除外） 在编人员、法定机构授薪人
员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同一套住宅仅能
申报一次补贴，申领期间房产所有权

不得变更，被分配作为安置房或回迁
房的商品住宅、人才房、共有产权房
不可申报补贴，同时灵活就业社保、
特定工伤参保的工伤保险缴纳时限不
计入社保连续缴纳年限。

申报全程采用线上办理模式，无
需线下跑腿，申报人须在 2026 年 4 月
30 日 17:00 前 登 录 南 沙 @i 企 网 页
（https://qiye.gzns.gov.cn/portal/policy -
Service/index） 进行申报，通过“政策
服务—兑资金—兑现事项”路径，搜
索“南沙区青年人才购房补贴”进入
在 线 办 理 页 面 ， 按 指 引 上 传 申 报
表、购房首付款交易凭证、有效身
份证件、学历学位证明、不动产查
询结果、银行卡扫描件、知情同意
书等相关材料。

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钟梓骥报
道：春节假期过后，中山市土地市
场迎来首宗宅地出让。近日，中山
市横栏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以约 2.32
亿元底价成功竞得横栏镇一宗城镇
住宅用地。据悉，该地块是中山市
首宗专门用于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
的宅地，标志着中山在完善住房保
障体系、破解新市民与青年群体住
房难题上迈出实质性步伐。

据了解，此次出让的地块位于
横栏镇景帝路南侧，土地性质为城
镇住宅用地，出让年限 70 年。地块
总用地面积 26479.13 平方米，计容
建筑面积达 66197.83 平方米，成交
楼面价为 3500 元/平方米。根据地块
出让要求，该项目将严格遵循“只
租不售”原则，不得分割销售、转
让或抵押，项目整体确权且不办理
个人不动产权证书。地块规划指标
容积率上限为 2.5，建筑密度不超过
30%，绿地率不低于 38%，建筑最高
限高 80 米，为打造高品质保障性租
赁住房奠定了基础。

作为 2026 年中山首个保障性租
赁住房新建项目，保障性租赁住房
以公寓型、宿舍型等小户型为主，
单套面积一般不超过 70 平方米，对
经认定的人才、企业高层管理人员
或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， 可 适 当 提 高 面
积 标 准 。 同 时 ， 项 目 需 配 建 地 下
车 库 、 公 共 厕 所 、 社 会 停 车 场 等
配 套 设 施 ， 全 方 位 保 障 居 住 与 生
活 便 利性。项目预计将在 2030 年 4
月竣工。

缙熙园项目效果图

南沙青年人才购买首套新房补贴3万元
符合条件者4月30日前可申报补贴

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陈小珊报道：
近日，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
东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发布

《关于继续实施购房补贴政策有关事
项的通告》（以下简称 《通告》），明
确继续实施购房补贴政策，以“真金白
银”进一步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
求，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，助
力全市一季度经济实现“开门红”。

据悉，2026 年 1 月 27 日，东莞市
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印发了 《关于奋力
实现一季度经济“开门红”的若干措
施》 的通知，其中第八条明确提出

“稳定房地产市场预 期 ”， 统 筹 安 排
1 亿 元 ， 继 续 实 施 购 房 补 贴 政 策 。
此次发布的 《通告》 进一步明确了补
贴申领的具体细节。

《通告》 对申领条件、申报时间
及补贴发放等作出详细规定。根据

《通告》，对于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
年 3 月 31 日期间，在东莞市购买新建
商品住房（“三限房”及人才房、回迁
房等非市场化商品房除外）、完成合同
网签及备案，并在 2026 年 6 月 30 日前
足额缴纳契税的购房人，给予购房合同
总价2%、最高不超过3万元的补贴。

记者了解到，此次购房补贴的申
报时间为 2026 年 4 月 11 日至 2026 年 7
月 10 日，符合条件的购房人需在该期
限内完成申报。为保障公开透明，通
过审核的申请人名单，将于 2026 年 7
月 31 日前在所购房屋属地镇街 （园
区） 人民政府官方网站进行公示，公
示期为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期间接受社
会监督，若有异议需在公示期内以书
面形式提出。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所
购房屋属地镇街 （园区） 将于 2026 年
9 月 30 日前分批次将补贴资金足额拨
付至申请人提供的银行账户。

东莞延续实施购房补贴政策支持刚需
今年一季度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最高补贴3万元

春节后首宗住宅用地出让

中山将新建
保障性租赁住房


